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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24-032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执行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申请执行人 

 涉案的金额：保理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律师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诉讼案件后续执行结果尚存在

不确定性，暂无法确定诉讼对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华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本期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为维护公司权益，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华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嵘保理”）因相关方拖

欠保理款，依法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方媛立即向华

嵘保理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 1,000万元及利息，和律师费 11万元。 

2020 年 10 月 22 日，华嵘保理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

粤 0304 民初 55722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2021 年 10 月 29 日，华嵘保理收到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粤 0304 民初 55722号《民事判决书》。于

都县福兴房地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于都福兴公司”）不服广东省深

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0）粤 0304 民初 55722 号民事判决，向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23年 1月 19日，华嵘保理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出具的（2022）粤 03 民终 3929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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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鉴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 03民终 3929号《民事判决书》

已生效，且履行期限已届满，但被执行人仍未履行该民事判决书判定的给付义务。

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华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华嵘保理于 2023年 4月 11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3）粤 0304 

执 12992 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认为华嵘保理申

请执行符合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决定立案执行。 

详情请见刊载于 2020年 10月 27日、2021 年 11月 2日、2023年 1月 31日、

2023 年 4 月 13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

2020-056《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临 2021-066《江

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临 2023-005《江西长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临 2023-021《江西长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华嵘保理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执行后，查封、

冻结、扣押、扣留、提取或划拨被执行人钟福源、李桂生、于都县福兴房地产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方媛的财产（以人民币 15900498.93 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申请执行费、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等为限）；查封、冻结、扣押、扣

留、提取或划拨被执行人于都县长运实业有限公司、江西新世纪汽运集团于都长

运有限公司、于都县银通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普通合伙）、江西省铭顺投资有

限公司、于都县荣华客运出租有限公司的财产（以人民币 7950249.45 元为限）。 

华嵘保理于 2024年 4月 26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3）粤 0304 执 

12992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依法查封被执行人于都县福兴房地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于都县贡江镇长征大道北侧圣世广场店铺。被执行人已就上述房产向法

院提出执行异议，法院已依法受理，案号（2024）粤 0304 民诉前调 976 号，

案件正在审理中，暂未有结果，法院暂无法处置。轮候查封被执行人方媛名下位

于福田街道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北区）的房屋，上述房产因系轮候查封，

法院暂无法处置。法院依法轮候冻结被执行人江西新世纪汽运集团于都长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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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的赣州方通客运股份有限公司 1960 万股股份（49%的股权份额），轮候

冻结期限自 2023 年 9 月 18 日至 2026 年 9 月 17 日届满。已向本院（2023）

粤 0304 执恢 4250 号案件发送参与分配申请，参与该案处置的被执行人江西新

世纪汽运集团于都长运有限公司持有的赣州方通客运股份有限公司 1960 万股股

份的案款分配，暂无结果。依法扣划被执行人名下案款 46446.24元，扣除执行

费 596.69 元，剩余案款 45849.55 元已向申请执行人支付。 

同时，法院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深圳法院鹰眼查控系统向房产、

银行、证券、工商等相关部门查询，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 

法院认为，被执行人目前暂无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次执行程序无法继续

进行，可予以终结，需继续执行的条件成就后再重新启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

间，申请执行人享有继续要求被执行人清偿债务的权利，被执行人负有继续向申

请执行人履行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

款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五百一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送达后立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的后续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子公

司深圳市华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截至本公告出具

日，华嵘保理对本诉讼所涉及的应收保理款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000 万元，计

提比例为 100%。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9日 


